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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卢萨卡设立一

个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决定，＠使纳米比亚人能够从事

研究、培训和规划并进行有关的活动，尤其是关于为

纳米比亚的自由及成立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国而斗争

的活动，并为此目的，请各国政府对联合国纳米比亚

基金提供足够的财政捐助，以便为设立和办理该研究

所提供经费；

6. 决定从联合国一九七五年度经常预算中拨款

二十万美元给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

7. 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所作的努力表示

感谢；

8. 要求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组织

对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

助以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工作方案；

9. 呼吁所有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

组织，尤其是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联合国训

练研究所向纳米比亚研究所提供援助，尤其是提供专

家、讲师和研究员；

10. 决定在广泛方案未完全执行前，纳米比亚

人应继续有资格获得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及训练方案

和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协助；

11. 要求各会员国考虑在它们的国家内雇用纳

米比亚人；

12.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就本决

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笫二三一八次全体会议

3297<XXIX) . 南罗得西亚问题

大会，

审议了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问题，

＠同上，第 73 段。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的有关各章，＠

听取了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代表和津巴布韦非

洲民族联盟代表以观察员的身分参加第四委员会审议

本项目时的发言，恁

听取了请愿人的发言，斡

回顾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一九

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1514(XV) 号决议，和载有充

分执行上述宣言的行动方案的一九七0年十月十二日

第 2621 (XXV) 号决议，以及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特

别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通过的所有其他决议，

痛惜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没有履行管理

国的主要责任，而且没有遵行联合国的有关决定，终

止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危急局势，这种局势已经

安全理事会一再确认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重申凡在实行多数统治以前独立的基础上同非法

政权谈判津巴布韦前途的任何企图，都将侵犯该领土

人民的不容剥夺的权利；也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第

1514(XV) 号决议的规定，

谴责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继续压迫津巴布韦人

民，蛮横地监禁和拘留政治领袖和其他人士，非法处

决自由战士，并继续剥夺基本人权，特别是包括集体

惩罚的罪恶措施，以及企图在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

炮制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的措施，

谴责南非军队在该领土继续非法驻留和加紧军事

干涉，协助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并严重威胁邻近非洲

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强烈谴责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一再在博茨瓦纳

绑架津巴布韦人民，完全不顾他们的基本人权，公然

破坏该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深切关怀联合王国当局对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

秒同上，《补编第 23 号》 (A/9623/Rev,l)，第一章；第四

至六章和第八章。

酚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第四委员会»,第二O九三、

二O九四和二－00次会议。

斡同上，第二O九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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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取的否定态度，尤其表现在该当局拒绝发护照和

旅行证件给解放运动的成员，

满意地注意到津巴布韦各民族解放运动不顾非法

政权对它们加紧进行的军事和警察镇压和其他暴力及

骚扰行为，透过它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坚决斗争而取

得的成就，

1. 重申津巴布韦人民享有不容剥夺的自由、自

决和独立权利，他们使用所有一切方法，为争取联合

国宪章所规定的和符合大会第 1514 CXV) 号决议各项

目标的权利而作的斗争是合法的；

2. 重申津巴布韦各民族解放运动是津巴布韦人

民的真实愿望的唯一真正代表；

3. 重申原则：津巴布韦不应在实行多数统治之

前独立，任何有关领土前途的安排，必须有真正的政

治领袖和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特别是包括津巴布

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恩达巴宁吉·西佐尔牧师和津

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主席，乔舒亚·恩科莫先生，充

分惨加来拟定，并须经人民自由地全部认可；

4. 要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在履

行它作为管理国的主要责任时，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

结束这个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而且不论在什么情

况下，决不给予非法政权任何主权方面的权力或表征，

并请该政府依照多数人民的愿望，确实使这个国家以

民主政治制度的方式，获得独立；

5. 要求联合王国政府促成必要条件，使津巴布

韦人民可以自由并充分地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权

利，包括：

(a) 把一切南非军队立即从这领土驱逐出去；

(b) 无条件立即释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而被监

禁拘留和限制的人；特别是恩达巴宁吉·西佐尔牧

师和乔舒亚·恩科莫先生；

(C) 立即停止一切镇压性和歧视性的措施，包

括蛮横地封锁非洲人的地区，驱逐、迁移和徙置非洲

人，及设立“保护村”及新的行政”区”;

(d) 立即停止外国移民和雇佣兵进入该领土并

停止称为“七四移民”的移民运动；

(e) 取消一切对政治活动的限制，并建立充分

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利；

(f) 尽速召开全国制宪会议，以便津巴布韦人

民的真正政治代表，尤其是各民族解放运动，能够在

这个会议里，就领土的前途问题订出一个解决办法，

然后由人民依照自由和民主的程序予以认可；

6. 又要求联合王国政府在为了查明津巴布韦人

民对其政治前途的意愿和希望而举行任何测验时，所

采用的程序，务必依照成人普选权的原则，举行无记

名投票，而以一人一票为基础，不分种族或肤色，亦

不规定教育财产或收入方面的条件；

7. 请联合王国政府铭记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所

规定管理国的责任，确保领土内外的津巴布韦非洲人

民都充分享有基本人权，公平待遇和不受虐待的保护，

其中特别包括自由旅行权，并斟酌情形和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合作，确保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援助；

8. 请联合王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取得在

博茨瓦纳被绑架的津巴布韦人的立即释放，并防止将

来再度发生这种行为；

9. 请一切国家通过直接行动或通过它们是成员

国的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的行动，同

时请有关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内的各种方案，对津巴

布韦人民提供他们为恢复不容剥夺的权利而进行斗争

所必需的一切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10. 请联合王国政府消除任何妨碍领土内外的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有效利用上面第 9 段所提到的各

国、各组织和各种方案提供的教育和训练补助金及便

利的障碍，同时保证使津巴布韦人民的教育和训练工

作确能获得充足的经费；

11. 请联合王国政府，依照它准备这样作的表

示，＠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

别委员会合作，履行大会交付给该委员会的任务，并

将执行本决议的情况向特别委员会和大会第三十届会

议提出报告；

12. 请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

勉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3 号》(A/9623/Rev,1),

第三章，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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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各有关联合国机关及对非殖民化问题特别

关心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秘书长斟酌情况采取步骤，通

过它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新闻媒介，广大地并不断地宣

扬有关津巴布韦局势的消息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和

行动，特别是关于对这非法政权实施制裁的事项；

13.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经常审查该领土的局势，

并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笫二三一八次全体会议

3298<XXIX) . 南罗得西亚问题

大会，

审查了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日益危急的恶化局

势，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0年三月十八日第2770970)

号决议内已经重申，这种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威胁，

痛惜某些国家，尤其是南非，违反联合国宪章第

二十五条和联合国的有关决定，与非法种族主义少数

政权加紧勾结，因此严重地阻碍了到现在为止所采取

的对该非法政权的各种制裁和其他措施的有效执行，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违反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

并且不顾大会的有关决议，继续将恪和铢从南罗得西

亚输入美利坚合众国的情事，

非常不安地注意到最近有关普遍违反联合国制裁

情事的报告，包括南罗得西亚飞机办理国际客运和货

运的业务、“南罗得西亚”队参加各种体育竞赛、以及

非法政权的新闻处和航空公司办事处继续在南罗得西

亚以外执行业务，因而外国游客涌入该领土，

记得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

联盟的代表所表示的意见，

重申其信念：制裁措施除非是全面的、强制性

的、有效监督的、严格执行的并为各国尤其是南非遵

行，否则就不能推翻这个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

1. 要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鉴

于其一直未能推翻该非法政权，立即采取一切有效的

决定性措施来消灭该政权，因而使该领土人民恢复一

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 1514 (XV) 号决议内给

予殖民地国家及人民独立宣言所载的不可剥夺的自决

和独立权利；

2. 强烈谴责一些国家政府尤其是南非政府的政

策，它们违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公开违背它们在联

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下所负的特定义务，继续与非法

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勾结，并要求这些政府立刻停止

一切这种勾结；

3. 谴责所有违反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强制制裁

的行为，以及一些会员国继续不严格执行这种制裁的

行为，这是违背它们在宪章第二十五条下承担的义务

的；

4. 谴责继续将恪和银从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

输入美利坚合众国，并要求美国政府迅速废止任何容

许此种输入的法律；

5. 要求还没有这样做的各国政府：

(a) 采取严峻的执行措施，保证所有在其管辖

下的个人、会社和法人团体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施加

的制裁，并禁止它们以任何方式与非法政权进行勾

结；

(b) 采取有效步骤防止或阻止其管辖下的任何

个人或团体移民至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

(C) 停止任何可能给予该非法政权一种合法外

貌的行动，特别是禁止罗得西亚航空公司、罗得西亚

国家旅游局、罗得西亚新闻局的营业和活动，和禁止

任何违背制裁的目标和宗旨的其他活动；

(d) 注明护照和其他旅行文件对前往该领土无

效；

6. 重申其信念：必须扩大制裁该非法政权的范

围，使其包括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在内，

并请安全理事会考虑在这方面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

7. 呼吁那些对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提议投票反

对因而继续阻挠安全理事会有效和忠实履行宪章有关

条款规定的这方面职责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重新考虑它们的否定态度，以求立即消除由于该领


